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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沪财会〔2025〕7 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
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各有关区财政局、教育局，各有关部、委、局、

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近期，财政部、教育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24〕16 号，以下

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现将《指导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

贯彻实施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提高站位，准确把握《指导意见》内容

要求

贯彻落实《指导意见》是深入推进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会计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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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，也是全面提升高等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、推动高等学

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到 2026 年，

高等学校要基本建立制度健全、权责清晰、制衡有力、运行

有效、风险可控、监督到位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同时，明确了

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 33 条具体任务措施。

各相关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明确工作重点，严格责任落实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全面

推进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有效落地。各高等学校要准确把

握，认真研究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健全

工作机制，确立高等学校校长是整体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工

作的第一责任人，明确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是各自分管领

域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的负责人，将内部控制工作纳入高等

学校领导班子年度履职清单，明确内部控制牵头部门和监督

评价部门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积极推动

内部控制在本单位落地见效。

二、统筹推进，突出重点，加强内部控制提升管理水平

1. 统筹推进高等学校各项经济及相关业务活动的内部

控制建设。一是开展摸底调查。各高等学校要自行对照《指

导意见》全面开展内部控制建设摸底调查，调查内容列入本

市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填报项目。二是深入实地

调研。各相关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要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选

择部分高等学校进行实地调研走访，深入了解高等学校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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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及高风险领域，尤其是对科研、采购、工程项目、资金

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对外办学、基金会、附属单位、信息化建

设等资金规模较大或廉政风险较高领域开展风险评估，梳理

业务流程，查找风险隐患，形成风险清单。三是加强跟踪指

导。在全面分析高等学校业务特点和风险管控现状的基础上，

各相关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指导各单位完善内部控

制体系，重塑内部控制流程，全面提升内控管理水平。

2. 推动内部控制在教育事业发展和财政管理工作中发

挥重要作用。一是开展内控评价。各高等学校要自行对照《指

导意见》开展内控评价，形成评价报告，对于发现的问题要

深入分析原因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明确控制措施，加强问题整

改，确保内部控制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二是强化监督评

价。各相关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要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对高

等学校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、执行有效性以及内控评价情

况开展监督评价，督促高等学校及时制定整改措施、优化内

部控制体系，鼓励将评价结果作为高等学校绩效管理、监督

问责等工作重要依据，推动内部控制建设作为提升高等学校

治理水平的关键。

三、加强宣传，促进交流，扎实推进《指导意见》贯彻

实施

各相关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和各高等学

校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加强政策指导及业务培训，积极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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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高等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认识到内部控制建

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，自觉遵守内部控制制度，强化内部

控制文化建设，提高风险防范和权力规范意识。

同时，结合年度内控编报评价以及实地调研、督导情况，

遴选优秀单位，通过现场交流、课题调研、专题讨论等形式，

积极推广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，实

现以点带面、以面带全的宣传作用，对遴选的优秀材料，择

优入选本市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优秀单位库。

附件：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

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25 年 2 月 10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0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